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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概况  第一部分
一、部门主要职责
排水许可证的核发；负责城区供水企业的水质监测和指导，管理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八）负责县城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工作；（九）负责监督管理县城城区车辆清洗站、场；（十）负责县城规划区内建筑垃圾倾倒、运输、消纳、处置和管理和执法工作（十一）负责县城规划区内临时占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的行政许可（十二）负责县城规划区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实施法律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十三）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给排水、污水处理、户外广告、公园、城市照明设施、城市垃圾集中处置、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等行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二）负责对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和组织领导、指挥协调、考核监督与绩效考评；（三）负责“智慧溆浦”数字城管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负责推进县城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四）负责城区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和行业规范；负责城区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置和垃圾处理场的管理；（五）负责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市政道路、路灯、城市桥涵、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执法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的一般性改造和扩建工作；负责城区主次干道（包括人行道）因实际和维护需要的临时占用、挖掘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地下管网设施的监管工作，参与编制城区市政工程设施规划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六）负责城区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园林、绿化、公园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城市雕塑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具体承办古树名木的移植审批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七）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城市供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执法工作；负责城市  
二、机构设置情况
43人。 本单位是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溆浦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内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城市公共管理股（督查考评股）三大股室，局所属事业单位科级事单位为溆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溆浦县城市管理事务中心；股级单位为溆浦县垃圾处理场、溆浦县市政所、溆浦县污水处理厂；所属企业溆浦县自来水公司。核定编制239名，其中行政编制数7人，事业编制数232人，实有在职人数302人，其中：行政编制数16人，事业人员243人、离退休人员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本单位独立核算的二级机构有溆浦县城市管理事务中心，溆浦县自来水公司，本次预算没有将独立核算的二个所属单位列入本次预算。
单位2021年度部门预算表 第二部分
(见附件）
单位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收入总计8559.43万元。收入情况分项如下：公共拨款收入8359.43万元，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00万元。 8559.43万元。 收入预算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万元，资本性支出10万元，2、项目支出5547.18万元，其中：污水处理费648万元，垃圾处理费400万元，市政所日常维护200万元，市政公共照明电费400万元，市政设施应急建设120万元，百小工程120万元，公共用水45万元，高铁南站广场维护64万元，园林绿化管护324.2万元，垃圾清运、清扫2376万元，拆违经费40万元，城东防洪堤值班费7.98元，扬尘整治40万元，低庄镇污水处理费292万元，餐厨垃圾收集转运经费120万元，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场建设200万，灵翠山公园管护费（4月-12月）150万元。 2675.0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22.2 支出预算8559.43万元。1、基本支出3012.2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预算收支较2020年预算多546.56万元,主要原因是协管工作人员工资纳入预算以及垃圾清运、清扫项目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76万元（2020年预算为2100元，2021年预算为2376万元）等原因。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收入总计8559.43万元。收入情况分项如下：公共拨款收入8359.43万元，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00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676.05万元，②商品服务支出322.2万元，③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万元，④资本性支出10万元，2、项目支出5547.1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5307.18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20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其中：污水处理费648万元，垃圾处理费400万元，市政所日常维护200万元，市政公共照明电费400万元，市政设施应急建设120万元，百小工程120万元，公共用水45万元，高铁南站广场维护64万元，园林绿化管护324.2万元，垃圾清运、清扫2376万元，拆违经费40万元，城东防洪堤值班费7.98元，扬尘整治40万元，低庄镇污水处理费292万元，餐厨垃圾收集转运经费120万元，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场建设200万，灵翠山公园管护费（4月-12月）150万元。 支出预算8559.43万元。1、基本支出3012.25万元，其中：①工资福利支出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8012.87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50万元),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8559.43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200万元),全年总预算收较上年增加546.56万元,主要原因是协管工作人员工资纳入预算、垃圾清运、清扫项目增加276万预算及部分项目的增减差额数。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8012.87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50万元),2021年财政拨款支出859.43元(其中罚没收入为200万元),全年总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546.56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8012.87元,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8559.43万元,全年总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546.56万元,增加率为6.82%,造成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协管工作人员工资纳入预算以及垃圾清运、清扫项目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76万元（2020年预算为2100元，2021年预算为2376万元）等原因。
2021年财政拨款支出8559.43万元, 5547.1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5307.18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20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占总支出的64.81%。 基本性支出3012.25万元占总支出的35.19%,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2676.05万元占总支出的31.26%,其中商品服务性支出322.2万元占总支出的3.7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万元占总支出的0.06%,资本性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0.12%,项目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559.43万元, 5547.1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5307.18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20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占总支出的64.81%。 基本性支出3012.25万元占总支出的35.19%,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2676.05万元占总支出的31.26%,其中商品服务性支出322.2万元占总支出的3.7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万元占总支出的0.06%,资本性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0.12%,项目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3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车运行费用31万元,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33万元，今年与上年度基本上维持不变。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3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车运行费用31万元,2020年““三公”经费”3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车运行费33万元,公务接待调减为0，主要是考虑上年度单位公务支出情况,公车运行费用有所增加，主要考虑到年辆老化，相应的维修费用有所增加，总的““三公”经费”没有改变。
本单位严格执行财政部门的规定,并根据2020年部门预、决算情况，对各支出项目进行细化，对各支出严把控制关，尤其是对““三公”经费”支出各项目经费支出做到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全年总预算收支较2020年增加546.56万元,增加率为6.82%。原因是协管工作人员工资纳入预算、垃圾清运、清扫项目增加276万预算及部分项目的增减差额数。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单位部门预算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本单位预算进行绩效考核，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把“三公”经费支出，对项目资金进行专款专用，并及时跟踪其经营、建设情况，把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通过对相关工作的绩效考核，使我单位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使得县城干净有序，市容整洁，环境优美，住民宜居，群众满意。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本部门2021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22.2万元，比2020年减少83.47万元，减少20.58%。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经费支出，重点是一般性支出费用。（二）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本部门2021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总额794.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服务支出474.2万元。
,全部为一般执法执勤车辆。 （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截至2020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312.82万元固定资产,全部为在用固定资产,其中车辆16台
 
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1、““三公”经费”是指公务招待费、公务购车及公车运行费、出国（出境）费用.
2、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办公用水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招待费、公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